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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AICA 學程學分證明申請表

	校內單位審核及用印

	教務處(課務組)
	學分學程委員會
	學分學程召集人

	說明：
1. 本表蒐集之申請學生基本資料，僅供聯盟辦理 TAICA 學程學分證明(數位證明)申請及核發作業使用。 
2. 本表應由申請TAICA學程學分證明之學生填寫(含簽名)，並由盟校學分學程委員會、教務處課務組辦理學生學籍及基本資料之複核。 
3. 申請各學分學程之學程學分證明時，應檢附該學程之課程認列清單，並由教務處課務組完成審核及核章。
4. 請填妥「 TAICA 學程學分證明申請表」及各「 TAICA 學程課程認列清單」後，列印並親筆簽名，將申請文件連同以「螢光筆」標註課程之「歷年成績單正本」送交教務處課務組辦理；同時將申請資料(申請表及課程認列清單)之可編輯電子檔寄送至承辦人信箱 z10510040@ncku.edu.tw，以利教育部審核系統資料填報作業。
5. 申請兩個（含）以上學分學程者，請依各學分學程分別檢附已標註認列課程之歷年成績單正本，以利後續上傳教育部審核系統，作為審核佐證資料
6. 學生就讀之學系(所、學位學程) 代碼(8 碼)請參閱114學年學科標準分類。
7. 學生【中文姓名】：請依學生正式身分證明文件填報，例如國民身分證之姓名。
8. 學生【英文姓名】：建議以校內學籍系統登錄之「學生正式英譯姓名」填報；或參考外交部領事事務局「外文姓名中譯英系統」作為一致性查詢依據： https://www.boca.gov.tw/sp-natr-singleform-1.html。

9. 學生【電子郵件信箱】：請提供經常使用之電子郵件信箱，以利聯盟寄發「TAICA 學程學分證明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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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AICA 學程課程認列清單(含審核用印)

	課程開設單位
	請填報開設該課程之【學系(所、學位學程)名稱】。

	課程名稱
	請填報 TAICA 主導課程名稱或經清大 TAICA 專辦審核通過之常規課程課程名稱。

	是否為 TAICA 開設課程
	請填報該課程【是；否】屬 TAICA 聯盟開設課程；屬 TAICA 課程者。填報【是】，其餘填報【否】。

	是否曾採認本課程
	請填報該課程【是；否】已作為其他學分學程之認列課程；如已認列者填報【是】，未認列者填報【否】。

	本次是否採認(由課務組填寫，學生請勿填寫)
	請填報該課程【是；否】列入本次[image: image1.png]


請學程之認列課程；如列入認列者填報【是】，未列入者填報【否】。

	成績
	請填報學生修習該課程之成績，可採等第制或百分制方式填列。

	備註
	1. [image: image2.png]


請 TAICA 學程學分證明時，應依學生實際修畢且符合學程規定之課程進行填報。
2. 填報課程應屬 TAICA 主導課程或經清大 TAICA 專辦審核通過之常規課程。請參閱本校人工智慧學程聯盟常規課程及聯盟認定課程清單(115.2)
3. 請學生檢附歷年成績單正本，並以「螢光筆」標註[image: image3.png]


請學程相關修習課程，作為學程學分審核之審核及佐證資料。
4. 同一課程類別如列有多門 TAICA 主導課程或經清大 TAICA 專辦審核通過之常規課程者，至多採認 1 門課程。


	「人工智慧工業應用學分學程」之課程認列清單

	TAICA
課程群
	課程開設單位
	課程名稱/課程碼
	是否為
TAICA 開
設課程
	是否曾採認本課程
	本次是否採認
(本欄由課務組填寫)
	成績
	備註

	統計
	範例：統計系
	數理統計（一）/ H222300
	否
	否
	
	71
	至多承認 1 科

	機器學習
/資料探
勘與應用
	範例：AI聯盟
	生成式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導論-台大/ZA51500
	是
	否
	
	82
	至多承認 1 科

	人工智慧倫理
	範例：AI聯盟
	範例：人工智慧倫理/ZA50800
	是
	是
	
	95
	至多承認 1 科

	智慧製造
	範例：工資所
	半導體智慧製造專題/ R35A400
	否
	否
	
	78
	至多承認 1 科

	機器人專題
	範例：AI聯盟
	機器導航與探索/ ZA50700
	是
	否
	
	87
	至多承認 1 科

	校內單位審核及用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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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請學生簽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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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請日期
	年
月
日

	教務處(課務組)
(盟校可依校內主責單位調整)
	學分學程委員會
	學分學程召集人

	校內證書字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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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請學生領取證書之簽章

	
	

	填表說明

	TAICA 課程群
	人工智慧工業應用學分學程，應修課程包括統計、機器學習/資料探勘與應用、人工智慧倫理、智慧製及機器人專題等。

	課程開設單位
	請填報開設該課程之【學系(所、學位學程)名稱】。


	課程名稱
	請填報 TAICA 主導課程名稱或經清大 TAICA 專辦審核通過之常規課程課程名稱。

	是否為 TAICA 開設課程
	請填報該課程【是；否】屬 TAICA 聯盟開設課程；屬 TAICA 課程者。填報【是】，其餘填報【否】。

	是否曾採認本課程
	請填報該課程【是；否】已作為其他學分學程之認列課程；如已認列者填報【是】，未認列者填報【否】。

	本次是否採認(由課務組填寫，學生請勿填寫)
	請填報該課程【是；否】列入本次[image: image7.png]


請學程之認列課程；如列入認列者填報【是】，未列入者填報【否】。

	成績
	請填報學生修習該課程之成績，可採等第制或百分制方式填列。

	備註
	1. [image: image8.png]


請 TAICA 學程學分證明時，應依學生實際修畢且符合學程規定之課程進行填報。
2. 填報課程應屬 TAICA 主導課程或經清大 TAICA 專辦審核通過之常規課程。請參閱本校人工智慧學程聯盟常規課程及聯盟認定課程清單(115.2)
3. 請學生檢附歷年成績單正本，並以「螢光筆」標註[image: image9.png]


請學程相關修習課程，作為學程學分審核之審核及佐證資料。
4. 同一課程類別如列有多門 TAICA 主導課程或經清大 TAICA 專辦審核通過之常規課程者，至多採認 1 門課程。


	「人工智慧自然語言技術學分學程」之課程認列清單

	TAICA
課程群
	課程開設單位
	課程名稱/課程碼
	是否為
TAICA 開
設課程
	是否曾採認本課程
	本次是否採認
(本欄由課務組填寫)
	成績
	備註

	生成式人工智慧導論/人工智慧導論
	範例：AI聯盟
	生成式AI的人文導論/ZA51000
	是
	是
	
	75
	至多承認 1 科

	人工智慧倫理
	範例：AI聯盟
	人工智慧倫理/ZA50800
	是
	是
	
	95
	至多承認 1 科

	智慧人機互動
	範例：工設所
	人機互動設計/P370500
	否
	否
	
	81
	至多承認 1 科

	資料探勘與應用
	範例：AI聯盟
	資料探勘與應用--清大/ZA50400
	是
	否
	
	72
	至多承認 1 科

	自然語言處理
	範例：運算碩士學程
	自然語言處理/NN60500
	否
	否
	
	77
	至多承認 1 科

	校內單位審核及用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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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請學生簽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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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請日期
	年
月
日

	教務處(課務組)
(盟校可依校內主則單位調整)
	學分學程委員會
	學分學程召集人

	校內證書字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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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請學生領取證書之簽章

	
	

	填表說明

	TAICA 課程群
	人工智慧自然語言技術學分學程，應修課程包括生成式人工智慧導論/人工智慧導論、人工智慧倫理、智慧人機互動、資料探勘與應用及自然語言處理等。

	課程開設單位
	請填報開設該課程之【學系(所、學位學程)名稱】。


	課程名稱
	請填報 TAICA 主導課程名稱或經清大 TAICA 專辦審核通過之常規課程課程名稱。

	是否為 TAICA 開設課程
	請填報該課程【是；否】屬 TAICA 聯盟開設課程；屬 TAICA 課程者。填報【是】，其餘填報【否】。

	是否曾採認本課程
	請填報該課程【是；否】已作為其他學分學程之認列課程；如已認列者填報【是】，未認列者填報【否】。

	本次是否採認(由課務組填寫，學生請勿填寫)
	請填報該課程【是；否】列75入本次[image: image13.png]


請學程之認列課程；如列入認列者填報【是】，未列入者填報【否】。

	成績
	請填報學生修習該課程之成績，可採等第制或百分制方式填列。

	備註
	1. [image: image14.png]


請 TAICA 學程學分證明時，應依學生實際修畢且符合學程規定之課程進行填報。
2. 填報課程應屬 TAICA 主導課程或經清大 TAICA 專辦審核通過之常規課程。請參閱本校人工智慧學程聯盟常規課程及聯盟認定課程清單(115.2)
3. 請學生檢附歷年成績單正本，並以「螢光筆」標註[image: image15.png]


請學程相關修習課程，作為學程學分審核之審核及佐證資料。
4. 同一課程類別如列有多門 TAICA 主導課程或經清大 TAICA 專辦審核通過之常規課程者，至多採認 1 門課程。


	「人工智慧視覺技術學分學程」之課程認列清單

	TAICA
課程群
	課程開設單位
	課程名稱/課程碼
	是否為
TAICA 開
設課程
	是否曾採認本課程
	本次是否採認
(本欄由課務組填寫)
	成績
	備註

	機器學習
	範例：系統所
	機器學習/ P181200
	否

	否
	
	72
	至多承認 1 科

	人工智慧倫理
	範例：AI聯盟
	人工智慧倫理/ZA50800
	是
	是
	
	95
	至多承認 1 科

	電腦視覺
	範例：AI聯盟
	電腦視覺實務與深度學習/ ZA51400
	是
	否
	
	75
	至多承認 1 科

	深度學習
	範例：AI聯盟
	深度學習-陽明交大/ZA50600
	是
	否
	
	80
	至多承認 1 科

	人工智慧影像應用課程
	範例：資訊所
	醫療影像處理專論/P75A800
	否
	否
	
	70
	至多承認 1 科

	校內單位審核及用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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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請學生簽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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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請日期
	年
月
日

	教務處(課務組)
(盟校可依校內主責單位調整)
	學分學程委員會
	學分學程召集人

	校內證書字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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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請學生領取證書之簽章

	
	

	填表說明

	TAICA 課程群
	人工智慧視覺技術學分學程，應修課程包括機器學習、人工智慧倫理、電腦視覺、深度學習及人工智慧影像應用課程等。

	課程開設單位
	請填報開設該課程之【學系(所、學位學程)名稱】。


	課程名稱
	請填報 TAICA 主導課程名稱或經清大 TAICA 專辦審核通過之常規課程課程名稱。

	是否為 TAICA
開設課程
	請填報該課程【是；否】屬 TAICA 聯盟開設課程；屬 TAICA 課程者。填報
【是】，其餘填報【否】。

	是否曾採認本課程
	請填報該課程【是；否】已作為其他學分學程之認列課程；如已認列者填報【是】，未認列者填報【否】。

	本次是否採認(由課務組填寫，學生請勿填寫)
	請填報該課程【是；否】列入本次[image: image19.png]


請學程之認列課程；如列入認列者填報【是】，未列入者填報【否】。

	成績
	請填報學生修習該課程之成績，可採等第制或百分制方式填列。

	備註
	1. [image: image20.png]


請 TAICA 學程學分證明時，應依學生實際修畢且符合學程規定之課程進行填報。
2. 填報課程應屬 TAICA 主導課程或經清大 TAICA 專辦審核通過之常規課程。請參閱本校人工智慧學程聯盟常規課程及聯盟認定課程清單(115.2)
3. 請學生檢附歷年成績單正本，並以「螢光筆」標註[image: image21.png]


請學程相關修習課程，作為學程學分審核之審核及佐證資料。
4. 同一課程類別如列有多門 TAICA 主導課程或經清大 TAICA 專辦審核通過之常規課程者，至多採認 1 門課程。


	「人工智慧資訊安全技術學分學程」之課程認列清單 (115 學年始實施)

	TAICA
課程群
	課程開設單位
	課程名稱/課程碼
	是否為
TAICA 開
設課程
	是否曾採認本課程
	本次是否採認
(本欄由課務組填寫)
	成績
	備註

	資訊安全導論
	
	
	
	
	
	
	至多承認 1 科

	人工智慧倫理
	範例：AI聯盟
	範例：人工智慧倫理/ZA50800
	是
	是
	
	95
	至多承認 1 科

	深度學習
	
	
	
	
	
	
	至多承認 1 科

	人工智慧安全與隱私保護
	
	
	
	
	
	
	至多承認 1 科

	人工智慧於資通訊安全的應用
	
	
	
	
	
	
	至多承認 1 科

	校內單位審核及用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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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請學生簽名
	
	[image: image23.png]


 請日期
	年
月
日

	教務處(課務組)
(盟校可依校內主則單位調整)
	學分學程委員會
	學分學程召集人

	校內證書字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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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請學生領取證書之簽章

	
	

	填表說明

	TAICA 課程群
	人工智慧資訊安全技術學分學程，應修課程包括資訊安全導論、人工智慧倫理、深度學習、人工智慧安全與隱私保護及人工智慧於資通訊安全的應用等。

	課程開設單位
	請填報開設該課程之【學系(所、學位學程)名稱】。


	課程名稱
	請填報 TAICA 主導課程名稱或經清大 TAICA 專辦審核通過之常規課程課程名稱。

	是否為 TAICA 開設課程
	請填報該課程【是；否】屬 TAICA 聯盟開設課程；屬 TAICA 課程者。填報【是】，其餘填報【否】。

	是否曾採認本課程
	請填報該課程【是；否】已作為其他學分學程之認列課程；如已認列者填報【是】，未認列者填報【否】。

	本次是否採認(由課務組填寫，學生請勿填寫)
	請填報該課程【是；否】列入本次[image: image25.png]


請學程之認列課程；如列入認列者填報【是】，未列入者填報【否】。

	成績
	請填報學生修習該課程之成績，可採等第制或百分制方式填列。

	備註
	1. [image: image26.png]


請 TAICA 學程學分證明時，應依學生實際修畢且符合學程規定之課程進行填報。
2. 填報課程應屬 TAICA 主導課程或經清大 TAICA 專辦審核通過之常規課程。請參閱本校人工智慧學程聯盟常規課程及聯盟認定課程清單(115.2)
3. 請學生檢附歷年成績單正本，並以「螢光筆」標註[image: image27.png]


請學程相關修習課程，作為學程學分審核之審核及佐證資料。
4. 同一課程類別如列有多門 TAICA 主導課程或經清大 TAICA 專辦審核通過之常規課程者，至多採認 1 門課程。


TAICA 學程學分證明申請表�
�



學校�
代碼(4 碼)�
0005�
�
�
中文名稱�
國立成功大學�
�
�
英文名稱�
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�
�
�請學分學程名稱


(可複選)�
□人工智慧探索應用學分學程


Appli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ploration Program�
�
�
□人工智慧工業應用學分學程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Program�
�
�
□人工智慧自然語言技術學分學程


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Natural Language Technology Program�
�
�
□人工智慧視覺技術學分學程


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Computer Vision and Imaging Technology Program�
�
�
□人工智慧資訊安全技術學分學程(115 學年實施)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Cybersecurity Technology Program�
�
申請學生資訊�
�
學生就讀之學系(所、學位學程)�
代碼(8 碼)�
範例：06131036(請參閱備 說明5)�
�
�
中文名稱�
範例：資訊工程學系�
�
�
英文名稱�
範例：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�
�
� 請學生基本資訊�
中文名稱�
�
英文名稱�
�
�
�
學號�
�
電子郵件/連絡電話�
�
�
� 請學生簽名�
�
� 請日期�
年	月	日�
�






「人工智慧探索應用學分學程」之課程認列清單�
�
TAICA


課程群�
課程開設單位�
課程名稱/課程碼�
是否為


TAICA 開


設課程�
是否曾採認本課程�
本次是否採認


(本欄由課務組填寫)�
成績�
備註�
�
程式設計�
範例：資訊工程學系�
程式設計（㇐）/F711110�
否�
否�
�
85�
至多承認 1 科�
�
機率�
範例：AI聯盟�
機率與統計—台大/ ZA50500�
是�
否�
�
90�
至多承認 1 科�
�
人工智慧導論/生成式人工智慧導論�
範例：工程科學系�
生成式人工智慧/N988100�
否�
否�
�
76�



至多承認 1 科�
�
人工智慧倫理�
範例：AI聯盟�
人工智慧倫理/ZA50800�
是�
否�
�
81�
至多承認 1 科�
�
人工智慧應用課程�
範例：AI聯盟�
大型語言模型與資訊安全系 統—臺科大/ZA51600�
是�
否�
�
63�
至多承認 1 科�
�
校內單位審核及用印�
�
� 請學生簽名�
�
� 請日期�
年	月	日�
�
教務處(課務組)


(盟校可依校內主責單位調整)�
學分學程委員會�
學分學程召集人�
�
校內證書字號�
� 請學生領取證書之簽章�
�
�
�
�
填表說明�
�
TAICA 課程群�
人工智慧探索應用學分學程，應修課程包括程式設計、機率、人工智慧導論/生成式人工智慧導論、人工智慧倫理及人工智慧應用課程等。�
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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